附件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
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
项目申报书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实施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制
年    月    日
填 写 说 明
1. 要求准确、如实填报。

2. 编号由标准委统一填写，编号规则为顺序流水号。

3. “试点名称”应按试点的主体内容填写，应体现试点项目的主要特色。

4. “推荐单位”应为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，“申报单位”“推荐单位”名称用全称填写，并加盖公章。

5. “试点主要参与单位”包括承担单位和其他参与单位。

6. 纸质材料一式两份，电子版以光盘形式随纸质材料一同报送，word版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支撑单位联系人邮箱。当页面不够时，可加附页。

7. 项目申报材料，应按照规定格式填写，并统一使用A4纸打印装订。

	申报单位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职务/职称
	
	出生年月
	
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
	E-mail
	

	申报单位联系人
	
	职务/职称
	
	出生年月
	
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
	E-mail
	

	推荐单位联系人
	
	职务/职称
	
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
	E-mail
	

	国家级标准化试点建设时间
	

	试点项目验收时间
	

	一、承担试点/示范项目的工作基础


	二、试点/示范目标
（可另加页）

	三、实施方案
（可另加页）

	四、保障措施承诺
从组织、政策、资金、人才等方面阐述申报单位提供的示范项目保障条件。
（可另加页）

	五、有关证明材料
（可另加页）

	六、申报单位意见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年     月    日    

	七、推荐单位（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标准化主管部门）意见
（盖章）
年     月    日





